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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“法典”守护绿水青山，绿色生产力迎来历
史性机遇，绿色金融进入加速发展新阶段

——“生态环境法典”政策解读

[Table_Industry]日期: shzqdatemark [Table_Summary] 投资摘要

事件概述

2018年 3月 11日，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

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》，将“生态文明”写入宪法。2026

年 3月 12日，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

态环境法典》（以下简称“生态环境法典”），共 5编、1200多条、16

万多字，分为总则编、污染防治编、生态保护编、绿色低碳发展编、

法律责任和附则编，2026年 8月 15日正式实施。

投资建议

这是继民法典后，我国第二部以“法典”命名的法律，承载着守

护绿水青山的重要使命，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生态根基，为

“美丽中国”建设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。

我们认为，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发布，以新能源、新材料等减污

降碳新兴产业为代表的新制造，以数字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与传统产

业相融合为代表的新业态，以高附加值绿色环保产业和绿色消费为代

表的新服务及其形成的聚合体等绿色生产力，将迎来巨大的市场需求

和发展潜力；支持环境改善、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等经

济活动的绿色金融，将进入加速发展新阶段。

[Table_RiskWarning] 风险提示

政策不及预期；对生态环境法典重视不足，未能有效把握发展绿

色生产力和绿色金融发展机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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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Table_ReportInfo]相关报告：

《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》

——2025年 07月 31日

《开年需求回升》

——2026年 03月 20日

《外贸开门红，顺差上台阶》

——2026年 03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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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 3月 11日，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

议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》，将“生态文明”写入宪法。

2026年 3月 12日，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（以下简称“生态环境法典”），共 5编、

1200多条、16万多字，分为总则编、污染防治编、生态保护编、

绿色低碳发展编、法律责任和附则编，2026 年 8月 15日正式实

施。

这是继民法典后，我国第二部以“法典”命名的法律，承载

着守护绿水青山的重要使命，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生态根

基，为“美丽中国”建设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

保障。

我们认为，以“法典”守护绿水金山，绿色生产力将迎来历

史性机遇，绿色金融进入加速发展新阶段。

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

大计

生态兴则文明兴，生态衰则文明衰。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

发展的根基，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。古代埃及、

古代巴比伦、古代印度、古代中国四大文明古国均发源于森林茂

密、水量丰沛、田野肥沃的地区。后来，生态环境衰退特别是严

重的土地荒漠化，导致古代埃及、古代巴比伦衰落。恩格斯在

《自然辩证法》中写道，“美索不达米亚、希腊、小亚细亚以及其

他各地的居民，为了得到耕地，毁灭了森林，但是他们做梦也想

不到，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”。

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本质特征的文明形态，是

把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、稳定和有序视为人类命脉的文明，是把

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在地球自然生态系统承载力之内的文明，是把

良好生态环境看作最普惠的民生福祉，坚持生态惠民、生态利民、

生态为民的文明。

建设生态文明、建成美丽中国，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根

本大计的内在需要，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，解决新时代我国社

会主要矛盾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需要。

2 以“法典”守护绿水青山，恰逢其时

人类文明的发展史，本质上是一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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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。从原始社会的敬畏自然，到农业文明的改造自然，再到工

业文明的征服自然，人类与生态系统的关系经历了深刻的演变。

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后，传统工业化迅猛发展，在创造巨大物

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，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

原有的循环和平衡，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。生态文明是人类文

明发展的历史趋势。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、农业文明、工业文明，

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，是实现人与自然和

谐发展的新要求。

从国内发展阶段看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

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。人民群

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，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已成为这一

矛盾的重要方面。人民群众对干净的水、清新的空气、安全的食

品、优美的环境等要求越来越高，对更优美的生态环境的期盼日

益强烈和迫切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经济高速增长，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

奇迹。但由于增长方式粗放，也付出了大量消耗有限自然资源和

破坏生态环境的沉重代价，资源短缺与环境恶化对可持续发展的

约束日益凸显。当前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、低

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，必须通过高质量发展降低资源环境代价。

3 “绿色低碳发展”单独成编，彰显中国智慧

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，是一个世界性难题，也是人类社

会发展面临的永恒课题。在人类 20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，实现

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不超过 30个、人口不超过 10亿人。我国拥

有 14亿多人口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，如果走欧美发达

国家老路，大量消耗资源、污染环境，必然难以为继。从我国国

情和实际出发，必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。

生态环境法典立足中国生态治理实践、回应时代需求、贯彻

新发展理念，全球首创将"绿色低碳发展"独立成编，推动源头治理

和协同治理，衔接国家战略，彰显中国特色，积极落实“碳达峰

碳中和”战略，将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、全国碳排放权交

易市场、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等关键制度上升为法律。

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治理迈向法治化、系统化、现代化，将“双

碳”目标与绿色转型从政策层面提升为刚性法律制度，为美丽中

国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，为其他国家绿色转型

提供了有益借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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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绿色生产力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

发展绿色生产力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路径。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双年透明度报告》显示，我国

温室气体排放领域构成总体占比保持稳定，主要是能源活动、工

业生产过程和使用、农业活动和废弃物处理。以 2021年排放数据

为例，能源活动占比 76.90%、工业生产过程和使用占比 14.90%、

农业活动占比 6.50%、废弃物处理占比 1.70%。

生态环境法典将“发展循环经济、能源节约与绿色低碳转型、

应对气候变化等绿色低碳发展相关活动”做出总体部署，明确

“国家促进绿色低碳产业发展，培育壮大新能源、生物制造等新

兴产业和未来产业，建设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，逐步提升绿色低

碳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”，从法律层面为绿色生产力发展提供

了根本保障。

我们认为，生态环境法典出台，为绿色生产力发展带来历史

性机遇。由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及模式创新催生形成的绿色生产力，

包括以新能源、新材料等减污降碳新兴产业为代表的新制造，以

数字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与传统产业相融合为代表的新业态，以

高附加值绿色环保产业和绿色消费为代表的新服务，及其形成的

聚合体将迎来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潜力，也为相关行业的价值

重塑带来新的机遇。

5 绿色金融进入加速发展新阶段

自 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发布《关于构建绿色金

融体系的指导意见》顶层政策设计以来，经过 10年发展，我国绿

色金融在政策框架、产品体系、市场规模等方面实现了跨越式成

长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双年透明度报告》预

测，中国实现碳中和需资金规模超过 268万亿元，其中 2024年到

2030年的总资金需求规模约为 25.2万亿元，从 2031—2060年的

总资金需求规模约为 243万亿元。生态环境法典明确“国家强化

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金融支持，持续推动绿色信贷、绿色债券、绿

色保险、绿色信托等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规范健康发展。国家优

化绿色转型投资机制，加大对绿色低碳先进适用技术示范、重点

行业节能降碳、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等领域重点项目的财政投入，

引导和规范社会资本参与绿色低碳项目投资、建设、运营，鼓励

社会资本以市场化方式设立绿色低碳产业投资基金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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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认为，生态环境法典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法律遵循和

制度保障，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长期稳定的政策预期和发展动

力，支持环境改善、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等经济活

动的绿色金融将步入全面、加速发展的新阶段。《绿色金融支持项

目目录（2025 年版）》确立的 9个一级绿色类别（节能降碳、环

境保护、资源循环利用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、生态保护修复和利

用、基础设施绿色升级、绿色服务、绿色贸易、绿色消费），38个

二级绿色类别，271个三级绿色类别所覆盖的绿色金融、转型金融、

碳金融等将步入全面、加速发展的新阶段，为推动经济社会可持

续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持久金融动能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认为，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发布，以新能源、

新材料等减污降碳新兴产业为代表的新制造，以数字化、智能化、

绿色化与传统产业相融合为代表的新业态，以高附加值绿色环保

产业和绿色消费为代表的新服务及其形成的聚合体等绿色生产力

将迎来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潜力；支持环境改善、应对气候变

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等经济活动的绿色金融，将进入加速发展

新阶段。

6 风险提示

政策不及预期；对生态环境法典重视不足，未能有效把握发

展绿色生产力和绿色金融发展机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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